台南市樹林國小100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
一、時間：100年1月6日（五） 上午10:00
二、地點：辦公室
三、主席：郭耿舜校長
四、記錄：李重陽
 五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

六、主席報告：
感謝各委員撥冗參加課發會，今天要麻煩大家審核總體課程計畫，各學年的課程計畫都已完成，請各委員就節數、課程安排部份是否正確、合理逐項審視，謝謝!

七、工作報告：

（一）教導主任：

1. 請依市府公佈之注意事項辦理審查。

2. 依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17條規定：「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，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」（每學期至少6節課）；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」第7條規定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每學年至少4小時（每學期至少2小時，可單排或融入；學校若選擇融入課程，請加註融入何種領域課程實施）；另依「家庭教育法」第12條規定：「各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，實施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」（每學期至少3節課）。

（二）教務組長：

1. 100學年度第2學期上課日數：自101年2月8日至101年6月29日休業式，實際上課天數101日。

2. 「各領域教學節數」之總和須與「學期學習節數彙整表節數」相符合；上課總節數核算方式：每週上課節數×週數－第1週及最後1週未上課節數－放假節數。

3. 如遇放假日時，當週教學總節數，請於各領域之教學節數中，直接扣除實際未上課之時數。

4. 性別平等教育、性侵害防治教育、家庭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，依規定安排融入領域課程或彈性學習節數中實施教學。

八、提案討論
案由一 : 本校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計畫審查案。請討論。
決議:100學年度第二學期各學年課程計畫修正後通過。請於1月3日(週二)前完成修正並上傳至學校Q槽由教務處彙整上傳市府。
九、散會10：30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:

